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陳 議員︰  

有關《 2014 年船舶法例 (排煙管制 ) (修訂 )條例草案》的  

罰則及執法事宜  

 二 零 一 四 年 四 月 三 十 日 的 題 述 來 函 收 悉 。 我 們 就 各 項 事 宜

的回覆列於下文。  

規 管 本 地 船 隻 的 罰 則  

2 .  我 們 在 制 定 《 2014 年 船 舶 法 例 ( 排 煙 管 制 ) ( 修 訂 ) 條 例 草

案 》 ( 簡 稱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) 時 ， 已 一 併 檢 討 《 商 船 ( 本 地 船 隻 ) 條
例》 (第 548 章 ) (簡稱《本地船隻條例》 )及《船舶及港口管制條

例 》 (第 313 章 )  (簡 稱 《 船 舶 條 例 》 )下 有 關 煙 霧 排 放 的 罰 則 。

《本地船隻條例》下的最高罰款金額在 2007 年釐定，我們認為

有 關 罰 款 金 額 仍 在 合 理 水 平 ， 對 運 作 規 模 較 細 的 本 地 船 隻 而 言

已具阻嚇作用。  

3 .  為 了 加 強 管 制 船 隻 排 放 黑 煙 ，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建 議 引 進 力 高

文 圖 表 ， 作 為 執 法 和 提 出 檢 控 的 客 觀 標 準 。 根 據 《 條 例 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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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 》 ， 在 香 港 水 域 內 的 任 何 船 隻 ， 如 排 放 與 力 高 文 圖 表 上 的 2
號 陰 暗 色 一 樣 黑 或 較 之 更 黑 的 黑 煙 ， 並 持 續 三 分 鐘 或 以 上 ， 即

屬違法。  

規 管 本 地 船 隻 、 遠 洋 船 隻 及 條 例 草 案 擬 議 罰 則  

4 .  《刑事訴訟程序條例》 (第 221 章 )附表 8 就 100 ,000 元或

以下的罰款設定了 6 個 級 別 ， 詳 見 下 表  –  

第 1 級  $2 ,000  

第 2 級  $5 ,000  

第 3 級  $10 ,000  

第 4 級  $25 ,000  

第 5 級  $50 ,000  

第 6 級  $100 ,000  

現 時 香 港 法 例 內 的 不 同 條 文 均 有 採 用 以 上 級 別 表 示 不 高 於

100 ,000 元 的 最 高 罰 款 金 額 。 為 了 與 《 船 舶 條 例 》 下 有 關 煙 霧 排

放 的 最 高 罰 款 盡 量 一 致 ( 即 初 犯 為 10 ,000 元 ， 再 犯 為 20 ,000
元 )，於 2007 年制定的《本地船隻條例》把有關罪行的罰則訂為

初犯可處第 3 級 罰 款 (即 10 ,000 元 )，而再犯則可處第 4 級罰款

(即 25 ,000 元 )。第 4 級罰款已是最貼近《船舶條例》下再犯相

同罪行的最高罰款金額。  

5 .  正 如 上 文 第 2 段 所 述 ， 我 們 已 檢 討 《 本 地 船 隻 條 例 》 和

《 船 舶 條 例 》 下 有 關 煙 霧 排 放 的 罰 則 。 考 慮 的 重 點 是 有 關 罰 則

須 反 映 罪 行 對 市 民 造 成 的 影 響 及 具 阻 嚇 力 。 船 隻 排 放 過 量 黑 煙

通 常 是 輪 機 操 作 或 維 修 不 當 的 表 徵 。 與 本 地 船 隻 相 比 ， 遠 洋 輪

船 所 裝 置 輪 機 的 額 定 功 率 相 對 較 大 1， 因 此 ， 如 輪 機 維 修 不 當 ，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 中型遠洋輪船和巨型遠洋輪船的引擎馬力分別是 36 560 千瓦和 80 906 千瓦，

而香港最大本地載客渡輪的引擎馬力只是 2 232 千瓦。  



 

排 出 的 黑 煙 的 份 量 按 比 例 會 較 多 。 我 們 建 議 就 遠 洋 輪 船 訂 立 更

高 水 平 的 最 高 罰 款 ， 與 遠 洋 輪 船 在 排 放 黑 煙 時 造 成 較 嚴 重 的 污

染 問 題 相 稱 。 遠 洋 輪 船 和 本 地 船 隻 的 輪 機 額 定 功 率 有 別 ， 這 點

為 更 高 罰 款 的 建 議 提 供 充 分 的 理 據 。 然 而 ， 最 終 判 罰 最 高 罰 款

與否，則由法庭在考慮個別個案的情況後作出裁決。  

執法  

6 . 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獲 得 通 過 後 ， 海 事 處 人 員 如 發 現 任 何 船 隻 在

香 港 水 域 排 放 黑 煙 ， 將 會 以 力 高 文 圖 表 與 該 船 排 放 的 黑 煙 色 澤

深 淺 程 度 作 比 較 。 如 黑 煙 濃 度 與 力 高 文 圖 表 上 的 2 號 陰 暗 色 一

樣 黑 或 較 之 更 黑 ， 並 持 續 排 放 達 3 分 鐘 或 以 上 ， 海 事 處 人 員 會

按 照 新 修 訂 法 例 向 該 船 隻 提 出 檢 控 。 如 黑 煙 排 放 濃 度 較 力 高 文

圖表上的 2 號陰暗色更黑，但未有持續排放達 3 分鐘，海事處

人 員 會 向 該 船 隻 發 出 警 告 信 。 如 黑 煙 排 放 濃 度 與 力 高 文 圖 表 上

的 2 號陰暗色一樣黑，但未有持續排放達 3 分鐘；或黑煙排放

濃度與力高文圖表上的 1 號陰暗色一樣黑及持續排放達 3 分鐘

或以上，海事處人員會向該船隻發出勸喻信。  

7 .  海 事 處 的 海 港 巡 邏 組 負 責 執 行 《 本 地 船 隻 條 例 》 和 《 船 舶

條例》，包括有關煙霧排放的條文。自 2007 年，該組的編制維

持約 70 名海事督察，另配備 25 艘巡邏船，配駐在香港主要水

域 進 行 執 法 ， 執 行 船 隻 排 放 黑 煙 管 制 是 他 們 日 常 工 作 的 一 部

份 。 他 們 每 年 均 會 對 香 港 水 域 內 不 同 類 型 和 大 小 的 船 隻 隨 機 進

行 目 測 ， 海 事 處 巡 邏 船 會 跟 隨 有 關 船 隻 ， 而 海 事 處 人 員 會 觀 察

船 隻 排 放 的 煙 霧 ， 將 其 色 澤 深 淺 程 度 與 力 高 文 圖 表 上 的 陰 暗 色

作 出 比 較 ， 並 記 錄 煙 霧 排 放 的 時 間 ， 以 便 進 行 監 察 及 採 取 必 要

的 執 法 行 動 。 自 2007 至 2 0 1 3 年 ， 海 事 處 通 過 目 測 合 共 向

10  554 艘 船 隻 進 行 監 察 ， 並 向 被 發 現 排 放 煙 霧 的 船 隻 分 別 發 出

了 23 封警告信及 221 封勸喻信。根據每年的監察結果，排放可

見煙霧的船隻數目由 2007 年的 4 0 . 8 %  降至 2013 年的 1 .4%，顯

示海事處管制船隻排放黑煙的工作取得成效。  

8 .  自 2007 年 ， 海 事 處 按 年 成 功 檢 控 船 隻 排 放 黑 煙 的 個 案 數

目及法庭判處的罰款如下  –  



 

 檢控個案  最低罰款  最高罰款  

2007  4  $500  $1 ,000  

2010  1  $2 ,500  

2012  2  $1 ,000  $3 ,000  

交 付 船 隻 以 供 檢 查  

9 .  《 船 舶 條 例 》 對 在 香 港 水 域 內 的 非 本 地 船 隻 (以 遠 洋 輪 船

為 主 ， 但 亦 包 括 跨 境 客 輪 )施 加 規 管 和 管 制 。 由 於 遠 洋 輪 船 和 跨

境 客 輪 時 刻 載 有 合 資 格 工 程 師 負 責 操 作 ， 該 等 人 員 如 發 現 其 船

隻 排 放 黑 煙 ， 亦 能 立 刻 採 取 行 動 ， 糾 正 問 題 ， 因 此 毋 需 在 《 船

舶 條 例 》 訂 定 條 文 ， 規 定 將 非 本 地 船 隻 交 付 海 事 處 。 至 於 本 地

船 隻 ， 由 於 沒 有 規 定 船 上 必 須 駐 有 合 資 格 工 程 師 ， 修 理 和 保 養

一 般 須 在 本 地 船 廠 進 行 ， 因 此 有 需 要 將 船 隻 交 付 檢 查 ， 以 便 海

事處確定黑煙問題已經解決。  

10 .  如有任何疑問，請致電 3509  8162 與本人聯絡。謝謝。  

 
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  
 
 
 
 
 
 
二零一四年五月十六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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